
索伦镇联合嘎查供水工程项目施工合同

建设单位：科尔沁右翼前旗索伦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甲

方）

施工单位：河南盛联市政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建

筑法》及其他有关法律、行政规范，遵循平等、自愿、诚实、

信任的原则，双方就索伦镇联合嘎查供水工程项目施工事项

协商一致，订立本合同。

一、工程概况

1、工程名称：索伦镇联合嘎查供水工程项目。

2、工程地点：科尔沁右翼前旗索伦镇联合嘎查。

3、工程承包范围内容：在联合嘎查集中供水区域（丽

景 B+公寓门市、丽景 A1 区、丽景 A2 区等），铺设综合管网

2640.31 米。

4、质量要求：乙方严格按照施工规范施工，若有更改，

必须征得甲方同意后方可更改施工；施工必须严格按照甲方

操作执行，须征得甲方认可或甲方委托的技术人员检查，方

能进行施工；竣工后由甲方组织相关部门按照合同约定进行

验收。

二、合同工期

1、开工日期: 2026 年 7 月 9 日。



2、完工日期: 2026 年 9 月 30 日。

3、工期总日历天数: 83 天；若工期总日历天数与前述

开、竣工日期计算的工期天数不一致，以工期总日历天数为

准。

三、工程承包方式及价款

1.1、工程承包方式：采用包工、包料、包质量、包安

全、包工期的总承包方式。

1.2、合同价格：签约合同价为:人民币(大写)贰佰玖拾捌万

壹仟伍佰元:(￥2981500.00 元)，最后支付价格以财政评审

价格为准。

2、工程付款方式：

2.1、甲方按工程进度向乙方付款。施工队和原材料进

场后支付合同价 45%，竣工验收合格后支付合同价 35%，竣

工结算评审后按照核定价格预留 3%的质保金后支付剩余款。

待工程质保期满无质量问题后付清尾款。

2.2、质保期为一年，从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之日算起，

由乙方负责承担一年内的维修、保养费用。一年后无明显质

量问题再办理结清质保金手续。

2.3、支付工程款具体付款时间以财政局实际拨款时间

为准。

四、质量要求

1、乙方必须严格履行本合同约定的质量条款，兼顾



工程质量与施工进度，确保工程按时、按质完成。

2、工程质量必须符合国家、行业现行施工质量验收

规范、标准及设计要求，达到合格工程标准，确保工程使用

寿命及使用安全。

3、工程质量需通过专业检测机构及相关权威部门的

质量验收评审，满足合同约定及实际使用需求。

五、交付及验收条件

工程竣工后，第一时间向甲方提出交付申请，甲方组织

项目领导小组及技术人员对项目完成质量进行验收，确保工

程质量无问题，满足出行运输要求，验收合格的，双方签署

竣工验收报告，工程正式交付；验收不合格的，乙方须按照

甲方提出的整改意见限期整改，整改费用由乙方承担，整改

后重新组织验收，工期不予顺延。

六、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1、甲方委派相关部门负责人协调相关工作；

2、甲方有权对材料进行检验、试验、有权对工程进行

检查验收；

3、甲方有权对现场技术质量进行管理、协调施工。

七、乙方权利和义务

1、乙方保证按合同工期完工（如遇特殊原因，工期顺

推）；

2、乙方施工必须保证质量，如有质量问题，乙方必须



无条件返工，返工所耗费工料由乙方自行负责；

3、施工期间，乙方应遵守工程建设安全生产有关管理

规定，严格按安全标准组织施工，采取必要的安全防护措施，

消除事故隐患，如发生施工人员意外伤害事故，其责任由乙

方负责，与甲方无关；

4、乙方必须服从甲方人员管理 ；

5、乙方工程竣工后，乙方必须负责打扫清除施工现场

废料；

6、乙方要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坚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尊重各民族风俗习惯；

7、工程所产生的一切税费由乙方负责。

八、违约责任

1、甲乙双方必须友好合作，如单方违约，所造成的损

失，由违约方承担；

2.若乙方所建工程质量达不到合同要求，甲方有权终止

合同，所造成的一切损失由乙方承担；

九、本合同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本合同自签

字之日起生效，合同中未尽事宜，甲乙双方协商解决。

甲方 （盖章）： 乙方（ 盖章）：



甲方代表签字： 乙方代表签字：

签 订 日 期 ：2026.07.06 签 订 日 期：2026.07.06


